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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

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板芙镇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园迎宾大道15号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凯旋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关于公司有效表决权的情况说明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82,915,948股。根据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马礼斌先生签署的《表决权放弃协议》的有关约定，自协议生效之日（即2026年4月20日）
起，马礼斌先生将放弃其持有的公司35,373,74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9.34%）的表决权。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2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5）。

综上，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47,542,203股。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1,775,

382股（其中已剔除马礼斌先生放弃的35,373,745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下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8.6474%。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内任职的独立董事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6,494,332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903％。
3、通过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281,0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571%。
4、中小投资者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6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2,063,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95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6,782,4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97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3人，代表股份15,281,0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71%。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提案：
1.00《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770,9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反对 3,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2,0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1％；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2.00《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770,9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反对 3,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2,0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1％；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3.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762,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4%；反对11,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7%；弃权 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2,05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9%；反对 1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2%；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4.00《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770,9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反对 3,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2,0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1%；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5.00《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766,4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5%；反对 7,6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弃权 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2,054,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4%；反对 7,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6.00《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薪酬的确认及2026年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39,5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6%；反对15,2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9%；弃权 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2,046,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0%；反对 15,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马礼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马瑜霖女士已对本提案进行回避表决。本提案
获得通过。

7.00《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770,9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反对 3,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2,0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1%；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本提案获得通过。

8.00《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771,6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对 3,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2,05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2%；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珠海鸿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共青城齐利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本提案获得通过。

9.00《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770,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6%；反对 3,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2,05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珠海鸿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共青城齐利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本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雪盛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丁芳子、冯丽萍；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雪盛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862 证券简称：实丰文化 公告编号：2026-042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绩效方案的议案》审议未通过；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0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

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09:15-下午15:00。
3、会议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澄华工业区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蔡俊权先生主持。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实丰文化”或“上市公司”）于2026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6、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9 人，代表股份 66,291,5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45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62,160,74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00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4人，代表股份4,130,7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8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6人，代表股份 4,131,6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5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4人，代表股份4,130,7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88%。

3、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5、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金鹏先生代表独立董事作了《2025年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该

报告对2025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会的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对公

司进行现场调查的情况、在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其他工作等情况进行了介绍。《2025年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2026年4月25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66,28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8%；反对 3,2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6%；反对3,2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66,28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8%；反对 3,2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6%；反对3,2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66,28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8%；反对 3,2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6%；反对3,2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66,28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8%；反对 3,2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6%；反对3,2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66,284,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反对 3,3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2%；反对3,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1%；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6年度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借款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66,27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7%；反对 3,2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6%；反对3,2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为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授信融资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66,27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7%；反对 3,2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6%；反对3,2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授信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蔡俊权为本次申请银行授信融资提供担保，蔡俊淞系蔡俊权之弟，蔡锦贤系蔡俊

权之姐，且均系控股股东蔡俊权的一致行动人，蔡俊权、蔡俊淞、蔡锦贤均为本议案之关联股东，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

同意 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46%；反对 3,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6%；反对3,2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九）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66,27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7%；反对 3,2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6%；反对3,2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66,27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7%；反对 3,2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6%；反对3,2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相关关联方未出席本次会议，故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66,27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7%；反对 3,2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6%；反对3,2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66,27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7%；反对 3,2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6%；反对3,2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安徽超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66,27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7%；反对 3,2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6%；反对3,2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十四）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绩效方案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蔡俊权为公司董事，蔡俊淞系蔡俊权之弟，蔡锦贤系蔡俊权之姐，且均系控股股东

蔡俊权的一致行动人，蔡俊权、蔡俊淞、蔡锦贤均为本议案之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

同意 1,996,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3127%；反对 3,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2,132,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08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6,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127%；反对3,2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2,13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087%。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66,27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7%；反对 3,2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6%；反对3,2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绩效方案的议案》表决结果未通过，主要原因系

投票过程中，有一位持股比例较高的股东漏勾选该议案的同意票选项，系统对该股东该项议案的投

票结果为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魏伟、王纯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

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作出

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章的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实丰文化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935 证券简称：天奥电子 公告编号：2026-018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 5月 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投票时间为 2026

年 5月 19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

为2026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金牛区盛业路66号107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晓虎先生。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185名，代表股份191,323,74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126%。其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179名，代表股份15,420,7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6361%。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9名，代表股份176,590,6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1.6387%；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76名，代表股份14,733,0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739%。

2、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89,466,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94%；反对1,
785,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34%；弃权71,0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2、审议并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89,468,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03%；反对1,
786,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39%；弃权6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8%。

3、审议并通过《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89,469,7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09%；反对1,
786,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39%；弃权6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

4、审议并通过《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89,219,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00%；反对2,
037,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49%；弃权6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

5、审议并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89,948,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1%；反对1,
276,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74%；弃权9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5%。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14,045,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809%；反对 1,276,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804%；弃权 98,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7%。

6、审议并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7,768,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366%；反对1,
785,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96%；弃权71,3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13,563,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563%；反对1,785,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808%；弃权71,
3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29%。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持有171,698,289股，回避表决。

7、审议并通过《关于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89,985,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04%；反对1,
270,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43%；弃权6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89,211,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59%；反对1,
793,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76%；弃权318,4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0,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5%。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作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苗丁、刘亚新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康

达股会字【2026】第0234号）。

特此公告。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6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935 证券简称：天奥电子 公告编号：2026-019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并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将回购注销

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部分授予的84名激励对象持有的相关限制性股票

2,161,326股。同时，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赵二平等4人因个人原因辞职，公司将回购注销其4人持有

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04,000股。以上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265,326股，占目前公司

总股本的 0.53%。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将由 424,102,508股减少为 421,
837,182股，注册资本由 424,102,508元减少至 421,837,182元（仅考虑目前情况下进行本次回购注销

的变动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 2021年A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

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7月3日

2、申报电子邮箱：tadz-boardoffice@cetc.com.cn
3、咨询电话：028-87559309
4、申报材料：能够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扫描件。债权人为法人的，需提

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的扫描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提供身份证件的扫描件。如委托

他人申报的，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件的扫描件。

5、其他说明：邮件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申报时间以公司电子邮箱收到申报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6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01117 股票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临2026-024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孙公司中国化学赛鼎宁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赛鼎宁波”）近日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获悉赛鼎宁波

涉及的浙江中泰创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创赢”）起诉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康得新”）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中，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

一、本案基本信息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披露了赛鼎宁波涉及中泰创赢起诉康得新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

一案，具体情况详见《关于孙公司收到应诉通知书的公告》（编号：2025-020）。

二、变更诉讼请求情况

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支付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及佣金、印花税，由

合计5,154,001,438.75元变更为3,746,687,117.67元。其他内容无变化。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案系存量案件，本次仅涉及原告减少诉讼请求金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尚未开庭，

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经初步研判，本案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实质影

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1236 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公告编号：2026-018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提议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6年 5
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董事长储开荣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8
人，其中通讯出席4人（薛炳海先生、蒋海英女士、卢华威先生、王宇伟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部

分高管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苏豪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体系，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和管理水平，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制度》。

公司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2026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2026年度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审议，全体委员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9）。

本议案全体董事回避表决，直接提交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确保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维护公司及股

东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

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本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加强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的管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变动管理制度》。

本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专项奖励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4年度专项奖励分配方案。

公司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2票。关联董事储开荣、赵伟雄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1、《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1236 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公告编号：2026-019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订了2026年度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一、适用对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适用期限

本次董事薪酬方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至新的董事薪酬方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后自动失效；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至新的薪酬方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自动失效。

三、薪酬方案

独立董事：公司向独立非执行董事发放独立非执行董事津贴，津贴标准为港币 12万元/年（税

后），不再发放其他薪酬。

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按担任职务及公司相关薪

酬管理制度领取薪酬；未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四、薪酬构成

在公司担任职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中长期激励构成。

基本薪酬：主要考虑职位、职责、能力、市场薪资行情等因素确定，按月度发放；

绩效薪酬：根据岗位绩效考核情况、公司目标完成情况等综合考核结果确定，按各考核周期进行

考核发放，原则上不低于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50%，其中一定比例的绩效薪酬依据经审计的

财务数据核算在年度报告披露和绩效评价后发放；

中长期激励收入：公司可以对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采取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

股计划等中长期激励措施以及其他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发放的专项激励，其具体实施程序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有关制度执行。

五、其他规定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薪酬按其实际任期计算并予

以发放。

上述薪酬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

上述薪酬方案可根据行业状况及公司预算和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公司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对本方案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执行。本方案

如与国家日后颁布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经合法程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等相抵触

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执行。

六、备查文件

1、《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股票代码：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26-037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下属公司收到起诉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6年5月19日，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子公司渤海期货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渤海期货”）通知，渤海期货全资子公司渤海融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

融盛”）和全资孙公司渤海融幸（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融幸”）因“4.7操纵期货市场案”，

收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沪检一分刑诉[2026]13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5年10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以渤海融盛和渤海融幸涉嫌操纵期货市场罪，将上述主体移送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依法审查查明，2021年1月4日至2021年1月15日期间，渤海融幸

利用分仓代持的不正当手段规避交易所持仓限制、形成持仓优势，并在交割月内以连续交易、约定交

易、持续超仓等方式影响焦煤 2101合约和焦炭 2101合约期货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经审计，渤海融

盛、渤海融幸违法所得共计890万余元。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认为，渤海融盛、渤海融幸共同操纵期货市场，情节严重，相关行为

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应当以操纵期货市场

罪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有关规定提起公诉。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目前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上述诉讼事项不会对子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上述诉讼事项尚未做出判决，暂时无法预计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后续子公司将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相关工作。公司也将持续关注诉讼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26-037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完成税费补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了《云南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被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等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34）。公司下属子公司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峰云铜）因自2022年起被取消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需补缴已享受的税收优惠及相应滞纳金。

根据税务主管部门通知，赤峰云铜需补缴前期享受的先进制造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制造

业一般纳税人）进项税额加计5%抵减应纳增值税额35,696.57万元，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等4,462.07
万元，滞纳金 11,072.62万元，共计 51,231.26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赤峰云铜已将上述税费及滞

纳金缴纳完毕，不涉及税务行政处罚。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相关规定，上述补缴税款及

滞纳金事项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不涉及前期财务数据追溯调整。上述缴纳的税款、滞纳金等将计

入公司2026年当期损益，预计将影响公司202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0,343.36万元，

最终以2026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本次税费补缴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